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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刘润国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刘润国、刘明惠，共计 2 口人可享受
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1月刘润国签订
编号PXJG-04024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号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A))世茂云
浦公馆 18#楼 8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润国作为权
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
人:刘润国、刘明惠

声明：刘洪铭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刘洪铭、刘玉琛、刘诗婷，共计 3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8月29日
签订编号PXJG-020384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
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
A))世茂云浦公馆 20#楼 1102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刘洪铭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洪铭

声明：刘美榕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刘美榕、林梓煊、林恒旭、林
妍岚、林孝顺，共计 5 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 年 8 月 29 日签订编
号 PXJG-02038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
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
茂云浦公馆 16#楼 803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美
榕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刘美榕

声明：陈耀冰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陈耀冰、郭云、陈铂航（独生
子）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3 月 16 日 签 订 编 号
PXJG-02034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75㎡。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12#楼 1503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陈耀
冰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陈耀冰

声明：林锦屏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114.77㎡。林锦屏于 2018 年 5
月 22 日签订编号:PXJG-040421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150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A))世茂云浦公馆 7#楼 1106、
1105、9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办理
上 述 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 至 林 锦 屏 名
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锦屏

声明：林德顺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125.2㎡。林德顺于 2018 年 1
月 17 日签订编号:PXJG-040420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165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7#楼 1205
单元、10#楼 8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林德
顺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德顺

声明：刘婕妤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刘婕妤，共计 1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年 3月刘婕妤签订编
号 PXJG-04023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
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
茂云浦公馆 9#楼 1306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婕
妤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刘婕妤

声明：刘娟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刘娟、王宇翔、王苇澄、王宥诚，共
计 4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
1 月刘娟签订编号 PXJG-040524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6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A))世茂云浦公馆 18#楼 1406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刘娟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娟、王宇
翔、王苇澄、王宥诚

声明：刘润成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刘润成、蔡瑞玉，共计 2 口人可享受
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3月刘润成签订
编号 PXJG-040391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
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
世茂云浦公馆 18#楼 1606 单元。现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刘润成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润成、蔡瑞玉

声明：刘凤梅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刘凤梅 . 林森 . 林子钧 (独生
子)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1 月 刘 凤 梅 签 订 编 号
PXJG-04038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20#楼 901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凤梅
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
人:刘凤梅 .林森 .林子钧

声明：陈君怡颖在福州市仓山
区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119.04㎡。陈君怡颖于 2018
年 1 月 17 日签订编号:PXJG-040429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,安置面
积 135㎡,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
路 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
出 让 地 块 A))世 茂 云 浦 公 馆 13#楼
1204 单元、12#楼 1203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陈君怡颖名下。有异议者,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,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有人提起
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君怡颖

声明：郑建鸣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郑建鸣、张翠云、郑潇然、郑
悠然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1 月 郑 建 鸣 签 订 编 号
PXJG-04009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20㎡。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16#楼 1001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建
鸣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建鸣、张翠云、郑潇
然、郑悠然

声明：林新辉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林新辉、许秋景、林祥灏(独生
子)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1 月 林 新 辉 签 订 编 号
PXJG-04044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21#楼 801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新辉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林新辉、许秋景、林祥灏

声明：林文伟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林文伟、唐芷若、林沛羽、唐
鑫妍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1 月 林 文 伟 签 订 编 号

PXJG-04015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20㎡。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8#楼 801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文伟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林文伟、唐芷若、林沛羽、
唐鑫妍

声明：郑华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华，共计 1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2 月 郑 华 签 订 编 号
PXJG-040148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9#楼 1106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华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郑华

声明：刘光钟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140.85㎡。刘光钟于 2018 年 1
月 17 日签订编号:PXJG-040291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165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7#楼 909
单元、12#楼 1103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刘光
钟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光钟

声明：刘湘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
2017年 11月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23.76㎡。刘湘于 2018年 1月 22日签
订编号:PXJG-040305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，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号(原林
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A))世
茂云浦公馆 20#楼 1001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刘湘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湘

声明：刘昌炳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143.6㎡。刘昌炳于 2018 年 1
月 17 日签订编号:PXJG-040303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165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A))世茂云浦公馆 16#楼 1403
单元、18#楼 11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刘昌
炳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昌炳

声明：刘昌赫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143.1㎡。刘昌赫于 2018 年 1
月 17 日签订编号 PXJG-040301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65㎡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A))世茂云浦公馆 12#楼 1104
单元、仓山区盖山镇高盛路 3 号(原
林浦路以南)旭辉金碧华庭(旭辉金
浦 2019-57)1#楼 1201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刘昌赫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昌赫

声明：刘熙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刘熙 . 刘伊丞(独生子女). 佟薇,共
计 3+1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 策 。
2018 年 4 月 刘 熙 签 订 编 号 PXJG-
04032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金浦路 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
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
13#楼 16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熙作为权利
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
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
熙、刘伊丞、佟薇

声明：孙少维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6 年 5月列入仓山科技园扩

园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孙少维具结
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,
2020 年 5 月 孙 少 维 签 订 编 号:
CSKJY-020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,我户成员孙少维、刘燕、孙皓
轩,共计 3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,
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
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
块 A))世 茂 云 浦 公 馆 1#楼 1102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孙少维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
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,可
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,书面
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
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
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
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
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孙少
维

声明：杜水玉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福州市前横南路道
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杜水玉、林绍容，共计 2+
1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11
月杜水玉签订编号 JBJG-021411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5#楼 405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杜水玉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杜水玉

声明：林丹婷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8 年列福州市前横南路道
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林丹婷,共计 1 口人可享
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1 月林丹婷
签订编号 JBJG-021404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林轩（三区）C-9#楼 403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
丹婷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林丹婷

声明：张玉梅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6 年 5月列入仓山科技园扩
园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张玉梅具结
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,
2019 年 9 月 张 玉 梅 签 订 编 号:
CSKJY-023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,我户成员张玉梅、王义国、王
昭烨、王昭健,共计 4 口人享受购房
指标 75㎡,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金浦路 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
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1#
楼 5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张玉梅作为权利人申请
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
议者,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,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
人:张玉梅

声明：刘泳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6 年列入仓山科技园扩园地块

（金浦旧厂房改造地块）项目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刘
泳、江锦涛、江芯悦、江昊霖，共计 4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2
月刘泳签订编号 CSKJY-0254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
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
地 块 A))世 茂 云 浦 公 馆 18#楼 1404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刘泳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泳

声明：李强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于
2016 年 5 月列入仓山科技园扩园地
块（金浦旧厂房改造地块）征收范围。
李强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
他 住 房,2018 年 5 月 李 强 签 订 编 号:
CSKJY-019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,我户成员李强、林佳、李仰惠、
巫彩玉,共计 4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
㎡,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
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
块A))世茂云浦公馆 8#楼 1208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李强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日内,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李强

声明：刘之洁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
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刘之洁、邹沛勋，共计 2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8月
刘之洁签订编号 JBJG-020727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5#楼 702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刘之洁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之洁

声明：刘文沂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
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 我 户 成 员 刘 文 沂 、林 喜 乐 、林 沐
恩，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8 月刘文沂签订编号 JBJG-
020728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 墩 路 以 东)金 辉 澜 林 轩 (二 区)B-
3#楼 7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文沂作为权利
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
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刘文沂

声明：郑建文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8 年列入横一路项目征收
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53.09㎡。
郑 建 文 于 2018 年 5 月 签 订 编 号
JBJG-04033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,安置面积 135㎡,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
区)A-7#楼 14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郑建
文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建文

声明：郑凌消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 我 户 成 员 郑 凌 消 、翁 仙 珍 、郑 文
浠、郑伟杰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18年 8月郑凌消签订编号
JBJG-03097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
路 以 南 、美 墩 路 以 东）金 辉 澜 林 轩

（三区）C-2#楼 506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凌消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凌消

声明：郑富谋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富谋、叶钦，共计 2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 15
日签订编号 JBJG-041762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一区)A-5#楼 206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富谋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富谋

声明：郑玲燕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玲燕、郑福、郑佳奈，共计 3口人可享
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日签
订编号 JBJG-040672《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
林轩（三区）C-3#楼 1401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玲燕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玲燕

声明：江云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路工
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云、陈炳辉、陈鑫，共计 3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8月江
云签订编号 JBJG-020745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二区)B-3#楼 805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
云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江云

声明：江世平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
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 我 户 成 员 江 世 平 、欧 美 秀 、江 晓
梅，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8 月江世平签订编号 JBJG-
02073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
美 墩 路 以 东)金 辉 澜 林 轩 (二 区)B-
3#楼 7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世平作为权利
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
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江世平

声明：郑华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华、张志国、张涵予(仅享受独
生子女)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 策 。2018 年 7 月 郑 华 签 订 编 号
JBJG-05122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3#楼 4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华作为权
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郑华

声明：王华华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王华华 . 江玉怀 . 王宸灏，共计 3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王华
华签订编号 JBJG-010204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9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号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林轩(一区)A-2#楼 903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王华
华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王华华

声明：郑崇勇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崇勇、张影、郑鹏彬、郑梓煜，共计 4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5月
30日签订编号 JBJG-040327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辉澜林轩(二区)B-2#楼 701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崇勇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勇

声明：郑国伟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国伟、余桂林、郑嘉树、郑嘉
诚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9 年 3 月郑国伟签订编号 JBJG-
020429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
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
区）C-5#楼 701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国伟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郑国伟

声明：郑秀清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郑秀清、聂仕荣、聂子翔（独
生子）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策。2018 年 6 月郑秀清签订编号
JBJG-01032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
区)A-2#楼 9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秀清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郑秀清

声明：郑清秀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南社 66 号自建房屋一
幢 (无产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
收储地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
间认定我户成员郑清秀、翁福春、翁
晓晨(享受独生子女)，共计 3+1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8月郑清
秀签订编号 JBJG-050806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一区)A-5#楼 401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清秀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清秀

声明：郑崇亮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崇亮、郑爱娟、郑少凯，共计 3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日
签订编号 JBJG-040671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二区)B-3#楼 905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崇亮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,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亮

声明：林燕在福州市仓山区城
门镇前锦村岐尾 23 号自建房屋一幢

（无产权），于 2022 年列入福安新区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12.68㎡。林燕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
签 订 编 号 ：CSFAXH8052201《房 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75
㎡，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洪湾南路
89 号（原洪湾路东侧）旭辉云出公馆
（旭 辉 奥 体 2019-48）7#楼 1101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
房权属登记至林燕名下。如有异议
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，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并提起诉讼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出异议
并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
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：林燕

声明：蔡美英原房屋坐落于福
州仓山区浦下村牛道 48 号，部分房
屋产权已登记，产权人为刘奎武，经
榕房拆许字(2007)第 86号《房屋拆迁
许可证》批准已被拆除。2009 年由蔡
美英作为协议乙方签订编号为 0649
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，享受 2口基
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，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屿宅路 9 号(原屿宅路西侧
秀宅路东侧)后坂新城四区(东部新
城 6 号西侧地块项目)3#楼 1503 单
元。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的
安置人口(蔡美英、刘鹏)共同协商，
一致同意以蔡美英名义办理上述安
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。若对上述
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城市建设征收有
限公司反映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
拆迁实施单位将以蔡美英名义办理
上述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登记。公
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议，请异议方
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，届时
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。声
明人:蔡美英

声明：严晶在福州市仓山区城
门 镇 下 洋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 无 产 权
2017 年列入轨道交通 1 号线二期梁
厝站-下洋站区间及周边项目征收
范围，房屋确权面积 148.5㎡，2017
年 10 月签订编号 GXLX2010101 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,安置面积
180㎡安置仓山区城门镇映菊路 5 号
下 洋 佳 园 ( 原 三 江 小 区)7#904、7#
1004。现具备申报产权证条件,声明
人 申 请 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 至 严 晶 名
下。如有异议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逾期无人
提出将由声明人申报权属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本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严晶

声明：欧恭文的房屋坐落在马
尾区罗建东 1 号，原房屋产权未登
记。2022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尾镇
快安路 18 号儒江和谐家园 5#楼 301
单元。现由欧恭文申请上述拆迁安
置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
天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理。声明人:欧恭文

声明：欧欣叶的房屋坐落在马
尾区罗建村东 1号，原房屋产权未登
记。2022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马尾区马尾镇快
安路 18 号儒江和谐家园 4#楼 901 单
元。现由欧欣叶申请上述拆迁安置
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
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
声明人:欧欣叶

声明：陈宝俤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白湖村尤宅 26 号自建房屋一
幢无产权 2021 年 11 月列入福州市
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(白湖北园片
区)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
积 98.02㎡。陈 宝 俤 于 2021 年 11 月
29 日 签 订 编 号:BHTLJ-1111《房 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
㎡安 置 于 仓 山 区 建 新 镇 金 榕 南 路
756 号霞镜新城(六区)(霞镜新城(海
峡奥体中心 14#地))6-1#408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声明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陈宝俤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 山 区 欣 建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宝俤

声明：郑柱谋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柱谋、林宝英,共计 2+1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8月郑柱
谋签订编号 JBJG-021014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（三区）C-5#楼 905 单元。现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 柱 谋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安 置 房 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柱谋

声明：林伟、李雪芳、林李一心

在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下洋村自建
房屋一幢(无产权)于 2020 年列入下
洋收储地块二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林伟、李雪芳、林
李一心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20 年 8 月 15 日 声 明 人 签 订 编 号
CSXYSN2236001 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
置协议书，安置面积 90㎡，安置于仓
山区建新镇高宅路 298 号金凤新苑
1#楼 504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
以林伟、李雪芳、林李一心名义申报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伟、李雪芳、
林李一心

声明：坐落于福州市马尾区上
德村 165 号房屋被征收人黄国木、陈
秀芳，该房屋列入“福马路以北棚户
区改造项目(朏头、上下德片”征收范
围，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书 (协议号:FSXA7140001)于 2023 年
9 月不慎丢失，现本人登报声明遗
失。如有异议请在 30 天内持有效证
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特此声明。
声明人:黄国木、陈秀芳

声明：陈文志的房屋坐落在马
尾区罗建东 36 号，原房屋产权未登
记。2022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尾镇
快 安 路 18 号 儒 江 和 谐 家 园 5# 楼
3004 单元。现由陈文志申请拆迁安
置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
天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理。声明人:陈文志

声明：欧祥德的房屋坐落在马
尾区罗建村东 7号，原房屋产权未登
记。2022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马尾区马尾镇快
安路 18 号儒江和谐家园 2#楼 402 单
元。现由欧祥德申请上述拆迁安置
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
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
声明人:欧祥德

声明：吴颖霄、孙舒曼在福州市
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，于 2020年列入螺洲四支河
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颖霄、孙舒曼，
共计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20
年 7 月 吴 颖 霄 、孙 舒 曼 签 订 编 号 ：
CSLZSZ1175001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1.12㎡，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悦花
园 5#楼 6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吴颖霄、孙舒曼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
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：吴颖霄、孙舒曼

声明：吴新春、孟敏霞在福州市
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，于 2020年列入螺洲四支河
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新春、孟敏霞，
共计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20
年 7 月 吴 新 春 、孟 敏 霞 签 订 编 号 ：
CSLZSZ1173001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1.12㎡，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悦花
园 5#楼 12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吴新春、孟敏霞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
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吴新春、孟敏霞

声明：郑金珠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郑金珠、林敏得、林言旭、林
言瑞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。2017 年 12 月郑金珠签订编号：
PXJG-02035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，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7#楼 504 单元;安置面积
45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(原林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7#楼 505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郑金珠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金珠

声明：赵庄遗失古乐路沿线周
边旧屋区改造项目被征收户回迁安
置结算单(编号:GLL-03154-1-1-1)
原件壹份，特此声明。声明人:赵庄

声明：郑勇明、陈秀兰在福州市
仓山区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
地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勇明 . 陈秀兰 . 郑文彦,
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
年 7 月 15 日签订编号 JBJG-041760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
积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5#楼 106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
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
以郑勇明、陈秀兰作为权利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勇明、陈秀兰

声 明


